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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工作
考核暂行办法

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工作考核结果是兑现医保支付的主

要依据，是实现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工作有效管理的主要抓

手。各地必须高度重视考核工作，遵循客观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考核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一、考核范围

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单位，对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工作

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二、考核内容和指标

以改革结果为导向，结合过程情况，按照少而精原则确定考

核指标，并采用 100 分制进行赋值，注重循序渐进和方向引导。

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考核指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制度建设相关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成立机构、配

备人员、团队人员职责、服务流程、考核奖惩办法、分配方案等。

（二）服务质量相关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健康档案管理、

人均服务次数、药品保障等。

（三）服务效果相关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高血压签约参

保人员血压控制率及住院率、糖尿病签约参保人员血糖控制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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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率等。

（四）医疗费用相关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人均住院费用、

个人负担等。

（五）基金监管相关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违法违规使用

医保基金、转嫁费用等。

（六）其他指标。基本指标应包括：政策宣传、家庭医生服

务团队培训、签约参保人员满意度等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采取从信息平台采集数据为主的方式进行考核，也可组织或

委托第三方进行核查分析。推进“互联网+”考核形式采集基础

数据，完成指标分值的计算，自动产生考核结果。要注重减轻基

层负担，提高考核效率和水平。开展廉洁考核，确保考核客观、

公平、公正。

四、考核等次

考核结果分为优秀（85 至 100 分，含 85 分、100 分）、良好

（70 至 85 分，含 70 分，不含 85 分）、合格（60 至 70 分，含

60 分，不含 70 分）和不合格（60 分以下，不含 60 分）。

各地医保部门应当在考核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

反馈签约医疗机构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扣除未完成服务包内容的相应项目资金后，按下列方式进行

拨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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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可全额拨付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

费；考核结果为良好的，按 90%比例拨付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

费；考核结果为合格的，按 80%拨付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务费；

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，按得分比例扣减当年家庭医生医保签约服

务费，医保部门不再与其续约。在考核过程中，有违法违规行为

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和违约责任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各统筹地区医保行政部门负责牵头制订本地区家庭医生医

保签约服务考核工作实施细则，定期对辖区内家庭医生医保签约

服务进行考核。考核工作要接受社会监督，在纪检部门的监管下

开展，确保考核工作的公正、廉洁。


